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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嘉兴琨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1#楼（A1）1单元2层1号等44套住宅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1#楼（A1）1单元2层1号等44套住宅用房房地产。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370号]等44本，估价对象权利性质为出让/商品房，不动产权利人为嘉兴琨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估价对象建筑面积合计为8092.9平方米，用途为住宅，装修为毛坯。现状均为空置。估价对象清单详见附表。
估价目的：估价委托人拟将估价对象对外销售，本次评估为估价委托人了解房地产市场销售价格提供参考依据。
价值时点：2026年4月2日
价值类型：根据本次评估估价目的，依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评估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26年4月2日，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64.23年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估价方法为比较法和收益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本次评估的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表-1（估价结果汇总表）
	估价方法及结果
估价对象及结果
	测算结果
	估价结果

	
	比较法
	成本法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7#楼1单元6层1号住宅用房房地产
	总价
	211
	162
	196

	
	单价
	11332
	8726
	10550

	其他住宅用房房地产
	总价
	——
	——
	8736

	
	单价
	——
	——
	11048

	汇总评估价值
	总价
	——
	——
	8932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表-2（房地产分套价值）
	坐落
	建筑面积
	市场价值
	楼面单价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7#楼1单元6层1号
	185.88
	196
	10550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1#楼（A1）1单元2层1号
	185.88
	198
	10634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1#楼（A1）1单元2层2号
	185.88
	198
	10634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1#楼（A1）1单元3层1号
	185.88
	200
	10745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1#楼（A1）1单元3层2号
	185.88
	200
	10745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1#楼（A1）1单元4层1号
	185.88
	202
	10856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1#楼（A1）1单元4层2号
	185.88
	202
	10856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1#楼（A1）1单元5层1号
	185.88
	204
	10967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1#楼（A1）1单元5层2号
	185.88
	204
	10967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1#楼（A1）1单元6层1号
	185.88
	206
	11078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1#楼（A1）1单元6层2号
	185.88
	206
	11078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1#楼（A1）1单元7层1号
	185.88
	208
	11188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1#楼（A1）1单元7层2号
	185.88
	208
	11188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1#楼（A1）1单元8层1号
	185.88
	210
	11299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1#楼（A1）1单元8层2号
	185.88
	210
	11299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1#楼（A1）1单元9层1号
	185.88
	212
	11410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1#楼（A1）1单元9层2号
	185.88
	212
	11410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1#楼（A1）1单元11层1号
	185.88
	212
	11410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6#楼（A6）1单元3层2号
	185.96
	200
	10745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6#楼（A6）1单元5层2号
	185.96
	204
	10967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6#楼（A6）1单元6层2号
	185.96
	206
	11078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6#楼（A6）1单元7层1号
	185.96
	208
	11188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6#楼（A6）1单元7层2号
	185.96
	208
	11188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6#楼（A6）1单元8层1号
	185.96
	210
	11299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6#楼（A6）1单元8层2号
	185.96
	210
	11299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6#楼（A6）1单元9层2号
	185.96
	212
	11410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6#楼（A6）2单元3层1号
	185.96
	200
	10745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6#楼（A6）2单元3层2号
	185.96
	200
	10745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6#楼（A6）2单元5层1号
	185.96
	204
	10967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6#楼（A6）2单元5层2号
	185.96
	204
	10967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6#楼（A6）2单元6层1号
	185.96
	206
	11078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6#楼（A6）2单元6层2号
	185.96
	206
	11078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6#楼（A6）2单元7层1号
	185.96
	208
	11188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6#楼（A6）2单元8层1号
	185.96
	210
	11299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6#楼（A6）2单元8层2号
	185.96
	210
	11299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6#楼（A6）2单元10层2号
	185.96
	214
	11521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7#楼1单元1层1号
	182.07
	219
	12027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7#楼1单元1层2号
	182.07
	219
	12027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7#楼1单元3层1号
	185.88
	190
	10234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7#楼1单元9层1号
	185.88
	202
	10867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8#楼1单元3层1号
	165.97
	170
	10234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11#楼1单元3层1号
	165.97
	170
	10234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11#楼1单元7层1号
	165.97
	177
	10656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11#楼1单元7层2号
	165.97
	177
	10656

	合计
	8092.9
	8932
	——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特别提示：
1.估价对象权利限制状况：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370号]等44本及估价委托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不存在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等权利限制。本报告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不存在上述权利限制为估价假设前提条件。
2.本估价结果同时受本估价报告正文中“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限制。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六年四月九日


附表：
估价对象清单
	序号
	坐落
	房号
	建筑面积
	总楼层
	所在楼层
	不动产权证证号

	1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1#楼（A1）1单元2层1号
	185.88
	11
	2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370号

	2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1#楼（A1）1单元2层2号
	185.88
	11
	2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367号

	3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1#楼（A1）1单元3层1号
	185.88
	11
	3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374号

	4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1#楼（A1）1单元3层2号
	185.88
	11
	3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10号

	5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1#楼（A1）1单元4层1号
	185.88
	11
	4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375号

	6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1#楼（A1）1单元4层2号
	185.88
	11
	4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08号

	7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1#楼（A1）1单元5层1号
	185.88
	11
	5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376号

	8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1#楼（A1）1单元5层2号
	185.88
	11
	5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07号

	9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1#楼（A1）1单元6层1号
	185.88
	11
	6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389号

	10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1#楼（A1）1单元6层2号
	185.88
	11
	6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80号

	11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1#楼（A1）1单元7层1号
	185.88
	11
	7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353号

	12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1#楼（A1）1单元7层2号
	185.88
	11
	7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85号

	13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1#楼（A1）1单元8层1号
	185.88
	11
	8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55号

	14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1#楼（A1）1单元8层2号
	185.88
	11
	8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372号

	15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1#楼（A1）1单元9层1号
	185.88
	11
	9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86号

	16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1#楼（A1）1单元9层2号
	185.88
	11
	9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371号

	17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1#楼（A1）1单元11层1号
	185.88
	11
	11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45号

	18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6#楼（A6）1单元3层2号
	185.96
	11
	3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369号

	19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6#楼（A6）1单元5层2号
	185.96
	11
	5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12号

	20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6#楼（A6）1单元6层2号
	185.96
	11
	6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368号

	21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6#楼（A6）1单元7层1号
	185.96
	11
	7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36号

	22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6#楼（A6）1单元7层2号
	185.96
	11
	7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88号

	23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6#楼（A6）1单元8层1号
	185.96
	11
	8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87号

	24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6#楼（A6）1单元8层2号
	185.96
	11
	8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82号

	25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6#楼（A6）1单元9层2号
	185.96
	11
	9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15号

	26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6#楼（A6）2单元3层1号
	185.96
	11
	3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65号

	27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6#楼（A6）2单元3层2号
	185.96
	11
	3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53号

	28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6#楼（A6）2单元5层1号
	185.96
	11
	5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60号

	29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6#楼（A6）2单元5层2号
	185.96
	11
	5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13号

	30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6#楼（A6）2单元6层1号
	185.96
	11
	6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34号

	31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6#楼（A6）2单元6层2号
	185.96
	11
	6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17号

	32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6#楼（A6）2单元7层1号
	185.96
	11
	7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18号

	33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6#楼（A6）2单元8层1号
	185.96
	11
	8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35号

	34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6#楼（A6）2单元8层2号
	185.96
	11
	8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57号

	35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6#楼（A6）2单元10层2号
	185.96
	11
	10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67号

	36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7#楼1单元1层1号
	182.07
	11
	1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98号

	37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7#楼1单元1层2号
	182.07
	11
	1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95号

	38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7#楼1单元3层1号
	185.88
	11
	3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97号

	39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7#楼1单元6层1号
	185.88
	11
	6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63号

	40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7#楼1单元9层1号
	185.88
	11
	9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83号

	41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8#楼1单元3层1号
	165.97
	11
	3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92号

	42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11#楼1单元3层1号
	165.97
	11
	3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91号

	43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11#楼1单元7层1号
	165.97
	11
	7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99号

	44
	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A11#楼1单元7层2号
	165.97
	11
	7
	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4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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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委托书》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不动产权证书》[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370号]等44本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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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估价工作，撰写本估价报告。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次估价的一般假设
1. 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2. 本估价报告的估价结果是以正常条件下的公开市场价值为基础，并遵循谨慎原则评估出的价值。正常条件下的公开市场价值是指房地产交易需要买卖双方在了解足够的市场信息，拥有足够的谈判时间，经过谨慎的考虑和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合理预期，并具体考虑买卖双方的偏好等条件下方能实现。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及快速变现等特殊交易因素可能导致房地产价格有较大幅度的变化，本估价报告未考虑这种变化对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产生的影响。
3. 估价对象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均为合法方式取得，并支付相关税费，估价对象能够正常上市交易。

4. 评估专业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所提供的、本估价报告所依据的估价对象的权属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属实，并且提供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所有资料，没有保留及隐瞒。
5. 评估专业人员对估价对象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了一般性查勘，并对房屋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设定估价对象能够正常安全使用。
6. 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7. 本次估价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8. 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及其运营企业已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及经营决策失误或市场运作失当对其价值的影响。
（二）特殊事项假设前提
1.未定事项假设
无
2.背离事实假设

无
3.不相一致假设

无
4.依据不足假设

（1）截至本估价报告出具之日，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不动产权证书》[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370号]等44本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核对，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难以获取该资料。本次评估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370号]等44本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2）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估价对象A7#楼1单元1层1号、A7#楼1单元1层2号，分别赠送地下1层面积约180平方米，层高约5-7米，装修为毛坯，本次评估以上述情况进行设定。
（三）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 使用范围：本估价报告只能由估价报告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唯一估价目的和用途。

2. 估价报告使用者：本次估价业务的估价委托人及本次估价业务委托合同所约定的使用者。

3. 估价委托人或者本估价报告使用者应按照法律规定和估价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估价报告。估价委托人或者估价报告使用者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估价报告的，估价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4. 除估价委托人、估价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估价报告使用者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估价报告使用者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估价报告的使用者。

5. 未经本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向估价委托人、报告使用者、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
6. 估价报告使用者应当正确理解估价结论。估价结论不等同于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估价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7. 本估价报告评估目的是估价委托人拟将估价对象对外销售，本次评估为估价委托人了解房地产市场销售价格提供参考依据，不做其他评估目的之用。如果估价对象的评估条件或目的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评估。
8. 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价值时点下估价对象于本估价报告所列设定条件及假设前提下的价值，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9. 估价委托人应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以及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资料提供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10. 本估价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取整或保留小数位，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11. 本估价报告在估价机构盖章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或签章的条件下有效。

12. 本估价报告使用期限自2026年4月9日起计算壹年。
13. 本估价报告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本次评估估价委托人为嘉兴琨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估价对象的不动产权利人。

单位名称：嘉兴琨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信德园14幢1室102-52
法定代表人：闫小勇
联系人：张晓濛
联系电话：18201385359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受托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备案等级：一级

备案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有效期限：2025年7月1日至2028年6月30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03
法定代表人：齐宏

联 系 人：冯德智
联系电话：010-82253558

三、估价目的
估价委托人拟将估价对象对外销售，本次评估为估价委托人了解房地产市场销售价格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范围

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为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1#楼（A1）1单元2层1号等44套住宅用房房地产，其中A1#楼（A1）1单元17套，A6#楼（A6）1单元8套，A6#楼（A6）2单元10套，A7#楼1单元5套，A8#楼1单元1套，A11#楼1单元3套。估价对象范围为其房屋所有权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包含动产、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属“融创·九璟湾”居住项目，估价对象的范围是A1#楼（A1）1单元2层1号等44套住宅用房房地产，其中A1#楼（A1）1单元17套，A6#楼（A6）1单元8套，A6#楼（A6）2单元10套，A7#楼1单元5套，A8#楼1单元1套，A11#楼1单元3套，不动产权利人为嘉兴琨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即本次评估估价委托人。估价对象建筑面积合计为8092.9平方米，用途为住宅。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370号]等44本，估价对象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嘉兴琨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90年6月10日。截至价值时点，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64.23年。

2.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宗地面积为52829.37平方米，容积率（地上）为3.5。估价对象现状已按规划要求完成开发建设，无特别规划限制条件。
3.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用地四至：

	方位
	证载
	现状

	东
	南明河
	南明河

	南
	玉厂路
	空地

	西
	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
	小车河

	北
	小车河
	市政规划道路


（转下页）
[image: image11.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image: image12.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image: image13.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image: image1.png]AW
i =]





	

	
	
	

	[image: image14.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image: image2.png]INEZIZAN S

9 EMEET
WEE e,

Ehans o
BE=0 W

7 Oﬂ@1m1ﬂ /
BEEE

L eRmAEE

ENEEAR
HE0E

ST S
R







估价对象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太慈桥街道，中环路南段南侧，西北距贵阳北站约8公里，东北距贵阳站约1.5公里，东距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约11公里，地理位置较好。
4.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用地呈较不规则形状，场地地势有一定坡度。
5.基础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现状市政基础设施完备，达“六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属“融创·九璟湾”居住项目，整个项目总占地约5.3万平方米，建筑规模约24万平方米，项目规划楼栋总数10栋，产品类型包括4栋高层住宅与6栋洋房，高层位于项目西北部，洋房位于项目东南部。高层住宅为塔式结构，主力户型建筑面积约115-135平方米，2梯4户，地上42-43层，带装修交付。洋房为板式结构，主力户型建筑面积约165-185平方米，2梯2户，地上11层，毛坯交付。项目于2024年竣工交付。项目供水供电为民用标准，并配有网络及有线电视。小区绿化率约为30%，容积率约为3.5。该项目提供闭路监控、电子巡更、智能停车管理系统等。
本次估价对象范围为A1#楼（A1）1单元2层1号等44套住宅用房房地产，其中A1#楼（A1）1单元17套，位于地上2-9层、11层，建造面积均为185.88平方米；A6#楼（A6）1单元8套，位于地上3层、5-9层，A6#楼（A6）2单元10套，位于地上3层、5-8层、10层，建筑面积均为185.96平方米；A7#楼1单元5套，位于地上1层，建筑面积为182.07平方米，3层、6层、9层，建筑面积均均为185.88平方米，A8#楼1单元1套，位于地上3层，建筑面积为165.97平方米；A11#楼1单元3套，位于地上3层、7层，建筑面积均为165.97平方米。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现状为空置，现状内部装修为毛坯，房屋维护情况良好。
五、价值时点
根据《估价委托书》，本次评估价值时点为2026年4月2日，且为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根据本次评估估价目的，依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评估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26年4月2日，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64.23年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评估专业人员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估出对各方当事人来说均是公平合理的价格。独立、客观、公正原则是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则，也是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中的最高行为准则。

（二）合法原则

房地产估价遵循合法原则，应当以估价对象的合法产权、合法使用、合法交易为前提进行。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具有合法的产权且用途合法。估价对象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交易或处分方式是合法的。

（三）价值时点原则

估价结论首先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

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具有不同的市场价格。所以强调：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价值体现，不能将估价结果作为估价对象在其他时点的价值。

（四）替代原则

替代原则的理论依据是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市场价值的经济学原理。替代原则是保证房地产估价能够通过运用市场资料进行和完成的重要理论前提：只有承认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的市场价值，才有可能根据市场资料对估价对象进行估价。

替代原则也反映了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理和最一般的估价过程：房地产估价所要确定的估价结论是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对于房地产交易目的而言，该客观合理价值应当是在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或者成立的价格，房地产估价就是参照公开市场上足够数量的类似房地产的近期成交价格来确定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的。

（五）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由于房地产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权利人带来不同的收益，且房地产权利人都期望从其占有的房地产上获得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房地产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最高最佳利用是在法律上可行、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最可能的使用。估价对象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用途为住宅，符合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通过，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第三次修正，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根据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第二次修正，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公布，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年8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年8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2024年12月2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根据2020年1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32号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4月21日国务院第132次会议第三次修订通过，2021年7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3号公布，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12.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根据2019年3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0号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3.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根据2019年7月16日自然资源部第2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然资源部关于第一批废止和修改的部门规章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令第5号]修订，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实施条例》（2025年12月19日国务院第75次常务会议通过，2025年12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令第826号发布，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15. 《贵州省契税实施办法》（贵州省人民政府令（第38号））
16. 《关于印花税若干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162号）

17. 《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国务院令〔2005〕448号）

18. 《财政部关于统一地方教育附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0〕98号）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1986年9月15日国务院发布，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国令第〔1988〕17号，2011年修订]

21. 《关于增值税法施行后增值税优惠政策衔接事项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10号] 
22.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23. 《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234号]
24.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25.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26. 《贵州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二）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1. 《估价委托书》
2. 《不动产权证书》[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370号]等44本复印件
3. 估价委托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及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掌握和收集的估价所需资料
1. 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的摄影和记录资料

2. 评估专业人员现场调查的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公服设施、基础设施、交通、环境条件等摄影和记录资料
3. 估价对象及同类房地产的开发、交易、收益、成本等资料

4. 区域社会经济统计数据、规划发展、产业政策等资料

5. 区域城市资源、土地利用、不动产制度、金融及税收政策等资料

6. 城市地价指数、房屋建安造价数据等资料

7. 人民银行公布的资金存、贷款利率

8. 房地产估价机构及评估专业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由于本次评估是估价委托人拟将估价对象对外销售，本次评估为估价委托人了解房地产市场销售价格提供参考依据，因此我们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本次评估估价目的，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要求，对估价方法分析如下：

	估价方法
	适用性分析
	是否选用

	比较法
	估价对象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太慈桥，用途为住宅用房。近期周边同类或类似房地产交易案例较多，符合比较法的选用及应用条件。
	是

	收益法
	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其主要功能为居住自用，租赁收益非其价值主要来源；住宅市场价格主要由区位、配套、供需等因素决定，租金对价值支撑作用较弱，且还原率难以客观确定。故，本次估价不采用收益法。
	否

	成本法
	估价对象为已建成单套现房，不具备独立开发建设条件，但收益法收益乘数不足以体现其价值，成本法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房地产的价格构成且估价对象房地产其各项成本能比较准确的测算。
	是

	假设开发法
	估价对象为已建成房地产，不符合假设开发法应用条件及适用范围。
	否


综上，本次评估选用比较法和成本法进行估价，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比较法：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
成本法：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新近开发完成的房地产、可以假设重新开发的现有房地产、正在开发的房地产、计划开发的房地产，均可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对很少发生交易而限制了比较法运用，又没有经济收入或没有潜在经济收入而限制了收益法运用的房地产通常也适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十、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本次评估的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十一、评估专业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郑燚
	1120070131
	
	年    月    日

	冯德智
	1120250060
	
	年    月    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2026年4月2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2026年4月2日至2026年4月9日
估价技术报告

一、估价对象描述与分析
（一）实物状况分析
1.土地实物状况

（1）土地面积：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370号]等44本，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地块土地面积为52829.37平方米。
（2）土地利用状况：估价对象属“融创·九璟湾”居住项目，项目现状已完成开发建设。项目用地呈较不规则形状，场地地势有一定坡度，水文状况良好，工程地质条件良好，无不良地质现象。项目地处居住类4级地价区，该用途级别平均容积率为1.5，估价对象容积率（地上）为3.5。项目临街宽度约为250米，临街深度约为160米，宽度及深度比例较适宜。综上，该项目土地利用程度较好。
（3）土地开发程度：估价对象现状市政基础设施达“六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保障程度较高。
（4）土地实物状况分析：
估价对象所属地块规模适宜，地块形状较不规则，地势有一定坡度，水文及工程地质条件良好，无不良地质现象；土地利用强度高，临街条件较优，土地利用程度较好；市政基础设施达“六通”标准，保障程度较高，整体土地实物状况良好，可满足项目运营各项基础需求。
2.建筑物实物状况
（1）项目状况

估价对象属“融创·九璟湾”居住项目，整个项目总占地约5.3万平方米，建筑规模约24万平方米，项目规划楼栋总数10栋，产品类型包括4栋高层住宅与6栋洋房，高层位于项目西北部，洋房位于项目东南部。高层住宅为塔式结构，主力户型建筑面积约115-135平方米，2梯4户，地上42-43层，带装修交付。洋房为板式结构，主力户型建筑面积约165-185平方米，2梯2户，地上11层，毛坯交付。项目于2024年竣工交付。项目供水供电为民用标准，并配有网络及有线电视。小区绿化率约为30%，容积率约为3.5。该项目提供闭路监控、电子巡更、智能停车管理系统等。
（2）估价对象

本次估价对象范围为A1#楼（A1）1单元2层1号等44套住宅用房房地产，其中A1#楼（A1）1单元17套，位于地上2-9层、11层，建造面积均为185.88平方米；A6#楼（A6）1单元8套，位于地上3层、5-9层，A6#楼（A6）2单元10套，位于地上3层、5-8层、10层，建筑面积均为185.96平方米；A7#楼1单元5套，位于地上1层，建筑面积为182.07平方米，3层、6层、9层，建筑面积均均为185.88平方米，A8#楼1单元1套，位于地上3层，建筑面积为165.97平方米；A11#楼1单元3套，位于地上3层、7层，建筑面积均为165.97平方米。
估价对象现状情况如下：

楼外观                                      楼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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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地面、墙面平整；门窗开启关闭灵活；墙面、顶棚面层涂料完好，设备、管道通畅，水卫、电照设备完好，维护情况良好。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采用直线折旧法计算估价对象成新率：
成新率＝1－（1－残值率）×已经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1－0%）×2÷60＝97%

（3）建筑物实物状况分析
估价对象所在融创·九璟湾项目于 2024 年竣工交付，由高层及洋房组成，供水、供电为民用标准，配套网络、有线电视及智能化安防管理系统，小区绿化率约 30%，容积率 3.5。本次估价对象为项目内 44 套住宅用房，分属多栋洋房，建筑结构为板式，楼层分布不等，建筑面积以 165.97㎡、182.07㎡、185.88㎡、185.96㎡为主，整体实物状况较新。
（二）权益状况分析

1.用途及规划条件

估价对象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370号]等44本，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房屋用途为住宅。估价对象已完成建筑物信息登记，其现状利用符合规划要求。

2.所有权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370号]等44本，估价对象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为嘉兴琨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单独所有。
3.用益物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370号]等44本，嘉兴琨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90年6月10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64.23年。
地役权：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未设定地役权。

居住权：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未设定居住权。
4.担保物权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黔（2026）贵阳市不动产权第0013370号]等44本及估价委托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
5.租赁或占用情况

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出租，不存在被他人占有使用的情况。
6.拖欠税费情况

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均为合法方式取得，并支付相关税费，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税费的情况。

7.其他：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估价对象不存在查封等其他形式的权利限制。

8.权益状况分析
估价对象共 44 套住宅，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土地为城镇住宅用地、房屋用途为住宅，现状利用符合规划要求；土地属国有出让，房屋所有权及对应建设用地使用权归嘉兴琨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单独所有，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 2090 年 6 月 10 日，剩余使用年限 64.23 年。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设定地役权、居住权、抵押权，无租赁占用、拖欠税费及查封等权利限制情形，权属清晰，权利状况完整。
（三）区位状况分析

1.位置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太慈桥街道，中环路南段南侧，西北距贵阳北站约8公里，东北距贵阳站约1.5公里，东距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约11公里，地理位置较好。
2.居住社区成熟度

估价对象周边有万科翡翠滨江、中铁国际城等居住项目，居住小区规模较大，居住社区发展完善程度较好，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3.交通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路网较为密集，行车出入较为便捷，项目及周边道路均设有停车场位，停车较便捷。周边有7路、41路、47路、50路、52路、75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及地铁3号线，公交便捷度好。但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周边道路尚未建设完成，与周边公共交通设施通达性一般。综上分析，估价对象所在区位整体交通便捷度一般。
4.环境状况
估价对象周边范围内有绿汀湾公园及水系等自然环境设施，有体育公园、贵阳市水环境科普馆等人文设施，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5.外部配套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目前已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六通”（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供天然气）条件，且保证程度较高。
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为齐备，有购物场所（方圆荟·海豚广场）、医院（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贵州银行）、学校（贵阳市南明区太慈桥小学、贵阳市第十二中学等）、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但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周边道路尚未建设完成，与周边公共服务配套设施通达性一般。
6.区位状况分析
估价对象位于贵阳市南明区太慈桥街道，地理位置较好，周边居住社区成熟，自然与人文环境优良；区域路网密集，公交线路与地铁 3 号线覆盖，停车条件便捷，但因周边道路未完全建成，公共交通及配套通达性一般；区域基础设施完备，实现“六通”，2 公里内商业、医疗、教育、金融等公共服务配套齐全，整体区位条件较好。
二、市场背景描述与分析
（一）类似房地产市场状况
1.贵阳市宏观经济与住宅行业运行情况

2025年，贵阳市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地区生产总值保持合理增长，常住人口规模稳步提升，城市首位度与集聚能力持续增强，为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与人口支撑。国家层面坚持“稳市场、防风险、促转型”主基调，着力化解房地产领域风险，下调LPR及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推进城市更新、配售型保障房建设与“好房子”标准落地，引导行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贵州省以住房公积金为核心政策工具，优化贷款、提取、商转公等政策；贵阳市密集出台房票安置、人才购房补贴、购房消费券、公积金代际互助、首付比例优化、契税补贴、存量用地盘活、住宅品质提升、规范市场秩序等一系列举措，多维度促进住宅市场止跌回稳。

土地市场坚持“控增量、去存量、优化供给结构”导向，2025年贵阳市中心城区经营性用地以小地块、精品地供应为主，优先保障观山湖、云岩、南明等成熟区域用地需求。全年全市经营性用地实际成交5976.28亩，完成计划供应量的73.34%，综合楼面地价2411元/平方米，土地市场呈现年末集中放量、平台公司主导托底、民营房企理性返场补仓的特征，优质住宅地块主要集中于核心城区，土地库存结构持续优化，市场风险逐步收敛。

商品住宅市场2025年呈现量价同步调整、供需趋于平衡、去化周期改善的运行态势。全市商品住宅新增供应28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5%；成交27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8%；成交均价9716元/平方米，同比下降3%；商品住宅库存408万平方米，去化周期缩短至18个月，市场整体由前期供过于求逐步转向弱平衡状态。产品结构持续优化，改善型需求占比提升，洋房等低密产品量价表现相对坚挺，成交向核心区域、品牌房企及优质项目集中，市场分化特征显著。

2.贵阳市住宅用房市场状况

（1）住宅用地市场状况

2025年贵阳市住宅及商住用地为土地供应与成交主力，占经营性用地比重超96%，供应布局向中心城区集聚，地块以中小体量、低容积率改善型用地为主。全年土地成交以区县级城投、城运平台公司为主要主体，拿地占比约90%，承担市场托底功能；龙湖、四川众恒、贵州天瀑、洋浦地产等民营及外来房企聚焦观山湖等热点板块适度补仓，市场信心有所修复。

价格方面，住宅用地楼面地价呈阶梯式回落，全市综合楼面均价2411元/平方米，云岩区、观山湖区地价位居前列，白云区、乌当区、经开区、花溪区地价相对合理。截至2025年末，全市土地总库存4642万平方米，其中活跃库存3797万平方米，剔除低效闲置及平台公司兜底地块后，实际有效库存约786万平方米，库存风险总体可控。

（2）新建商品住宅市场状况

供应与成交格局2025年贵阳市商品住宅供应284万平方米，成交275万平方米，供销比约1.03，整体供略大于求，市场处于调整修复阶段。区域分化明显：观山湖区供应、成交均居全市首位，分别占34%、35%，市场韧性突出；南明主城区受新项目入市带动，成交同比增长24%，表现亮眼；白云区、花溪区、经开区、乌当区成交普遍下滑，经开区同比降幅最大，约40%。

价格走势与区域差异全市商品住宅成交均价9716元/平方米，同比下调3%，价格整体承压下行。区域价格梯队清晰：观山湖区均价10779元/平方米，领跑全市；云岩区10193元/平方米，南明主城区9455元/平方米，白云区9236元/平方米，花溪区9112元/平方米，经开区8690元/平方米，乌当区7304元/平方米，呈现核心区域价格坚挺、外围区域调整幅度较大的格局。

产品结构特征普通高层、小高层住宅为市场绝对主力，供销占比约93%，成交均价9421元/平方米；洋房产品供应增加，成交均价11397元/平方米，同比上涨7%，成为市场结构性亮点；别墅产品成交稳定，均价20076元/平方米。主力成交面积段为100—140平方米，主力总价区间80—120万元，改善型需求成为市场主流。

库存与去化情况全市商品住宅库存408万平方米，去化周期18个月，库存压力较上年明显缓解。分区域看，观山湖区、乌当区去化周期最短，约11—12个月，市场健康度较高；南明主城区、云岩区受大盘存量影响，去化周期约29个月，去化压力相对较大。

项目竞争格局商品住宅成交向头部项目集中，中铁阅山湖、建发贵阳金融北城、首钢贵州之光、龙湖舜山府、龙湖天曜等项目位居销售前列，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品牌房企、实景现房、低密改善及配套成熟的项目更具竞争优势。

（3）二手住宅市场状况

2025年贵阳市二手住宅市场挂牌量维持高位，月均挂牌量6000套以上，同比小幅下降约3%，市场活跃度温和收缩。价格端持续承压，挂牌均价呈下行通道，区域分化加剧：观山湖区二手住宅价格坚挺，与新房价格形成小幅倒挂；南明区、云岩区价格稳中回落；白云区、乌当区受房源结构影响有所波动；经开区、花溪区价格处于相对低位。一二手房价差明显，除观山湖区外，多数区域二手住宅均价较新房低30%以上，市场以刚需自住、置换需求为主，购房者观望情绪仍存。

（4）产业政策与市场趋势预判

政策层面，2025年贵阳市持续落实公积金优化、购房补贴、以旧换新、存量盘活、住宅品质提升等支持政策，保障合理自住与改善性住房需求，规范市场秩序，防范化解市场风险。短期来看，贵阳住宅市场将延续价稳量平、以去库存为主、结构持续优化的态势，核心城区、低密改善、品质现房项目流动性更强、抗跌性更优。中长期来看，随着贵阳贵安融合发展、城市更新推进、配售型保障房体系完善、人口稳步导入及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加快构建，住宅市场将逐步回归稳健理性，市场风险持续收敛，整体向平稳健康、高质量方向发展。
（二）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相应用途房地产市场状况

南明区为贵州省贵阳市辖区，是贵阳市的中心城区之一，省委、省军区所在地，历来是贵阳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因境内南明河蜿蜒贯穿而得名。地处北纬26°26′30″-26°38′30″、东经106°38′00″-106°55′30″之间，位于贵州省中部、贵阳市中心城区南部，东接黔南州龙里县，南连花溪区，西接观山湖区、花溪区，北靠云岩区、乌当区，居于云贵高原东斜坡、贵阳盆地南部，是黔中经济圈核心节点、西南陆海新通道重要枢纽，贵阳火车站、龙洞堡国际机场均在辖区内，向南至黔南州府都匀约70公里，向北至川渝核心区约380公里。截至2025年上半年，户籍人口87.62万人，常住人口114.60万人。

截至2025年上半年，南明区地区生产总值545.29亿元，同比增长6.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0.57亿元，增长5.2%；第二产业增加值142.05亿元，增长5.1%；第三产业增加值402.66亿元，增长6.3%。三次产业结构为0.1:26.0:73.9。
估价对象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太慈桥街道，所在区域处于成熟发展阶段，所属项目西侧紧临花溪大道北段路，区域周边已建成居住社区有中国铁建国际城、青山小区、凤凰佳苑、太慈桥新苑等；区域配套较成熟，处于贵阳主城核心辐射圈内。目前，周边住宅用房面积区间为55-145平方米（主流刚需户型55-90㎡、改善户型90-145㎡）；住宅用房售价：二手房4800-7800元/平方米，新房8500-11800元/平方米。

三、最高最佳利用分析

所谓最高最佳使用是指房地产估价要以房地产的最高最佳使用为前提。最高最佳使用是估价对象的一种最可能的使用，这种最可能的使用是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并能给估价对象带来最高价值的使用。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上允许（规划及相关政策法规许可）
法律上允许即不受现时使用状况的限制，而依照法律规章、规划发展方向，按照其可能的最优用途进行估价，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房屋用途为住宅，估价对象的用途符合法律允许及规划要求。

（二）技术上可能
技术上可能即不能把技术上无法做到的使用当作最高最佳使用,要按照房屋建筑工程方面的技术要求进行估价。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估价对象建筑结构、功能、造型、立面效果、建筑材料和设备选用、施工技术等方面均已得到相关行政部门或第三方的认可，技术上均能满足要求。

（三）经济上可行
经济上可行即估价结果应是各种可能的使用方式中，以经济上有限的投入而能获得最大的收益的使用方式的估价结果。估价对象目前用途、产权合法、建造标准技术上能满足要求，并且其收入现值大于支出现值，具有经济可行性。

（四）价值最大化
价值最大化即在所有具有经济可行性的使用方式中，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的使用方式，才是最高最佳的使用方式。估价对象的使用方式满足法律上许可、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可使估价对象价值得到最大化。

（五）使用前提说明与分析
估价对象作为已建成建筑物，应以保持现状作为前提，即认为保持现状最为有利时，应以保持现状为前提条件进行估价。现状应予保持的是：现状房地产的价值大于重新立项新建房地产的价值减去拆除现有建筑物的费用及建造新建筑物的费用之后的余额。根据目前房地产市场状况并结合开发经验，以保持现状最为有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为其最高最佳使用途径。

四、估价方法适用性分析
由于本次评估估价委托人拟将估价对象对外销售，本次评估为估价委托人了解房地产市场销售价格提供参考依据，因此评估专业人员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如下技术路线：
首先，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采用比较法、成本法求取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 
然后，依据各方法的估价结果，加权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

（一）估价方法的选用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估价方法主要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四种估价方法。四种估价方法的定义及适用条件如下：
比较法：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

收益法：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收益法适用于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收益性房地产。

成本法：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新近开发完成的房地产、可以假设重新开发的现有房地产、正在开发的房地产、计划开发的房地产，均可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对很少发生交易而限制了比较法运用，又没有经济收入或没有潜在经济收入而限制了收益法运用的房地产通常也适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假设开发法：假设开发法是求得估价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且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可以采用比较法、收益法等成本法以外的方法测算的房地产。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估价方法的选用要求及应用条件如下：

	估价方法
	选用要求
	应用

	比较法
	估价对象的同类房地产有较多交易的，应选用比较法
	适用物业：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的可比性的房地产，如：住宅（特别是数量较多、可比性较好的存量成套住宅）；写字楼；商铺；标准厂房；房地产开发用地等。

	
	
	不适用物业：

同类房地产数量很少的房地产，如：特殊厂房、机场、码头、博物馆、教堂、寺庙、古建筑等;

很少发生交易的房地产，如：学校、医院、行政办公楼等;

可比性很差的房地产，如：在建工程等。

	收益法
	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人的，应选用收益法
	适用物业：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人的收益性房地产，包括：住宅、写字楼、商店、酒店、餐馆、游乐场、影剧院、停车场、汽车加油站、标准厂房（用于出租的）、仓库（用于出租的）、农地等。

	
	
	不适用物业：行政办公楼、学校、公园等公用、公益性房地产。

	成本法
	估价对象可假定为独立的开发建设项目进行重新开发建设的，宜选用成本法;当估价对象的同类房地产没有交易或交易很少，且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没有租金等经济收人时，应选用成本法。
	适用物业：

新近开发完成的房地产（简称新开发的房地产）、可以假设重新开发的现有房地产（简称旧的房地产）、正在开发的房地产

（即在建工程）、计划开发的房地产（如期房）。

很少发生交易而限制了比较法运用，又没有经济收入或没有潜在经济收入而限制了收益法运用的房地产，如：学校、医院、图书馆、体育场馆、公园、行政办公楼、军队营房等以公益、公用为目的的房地产，化工厂、钢铁厂、发电厂、油田、码头、机场之类有独特设计或只针对特定使用者的特殊需要而开发建设的房地产。

	假设开发法
	估价对象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且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可采用除成本法以外的方法测算的，应选用假设开发法。
	适用物业：可供开发的土地（包括生地、毛地、熟地，典型的是各种房地产开发用地）、在建工程（或称为房地产开发项目）、可重新开发、更新改造或改变用途的旧房（包括改建、扩建、重新装饰装修等。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上述估价方法分析如下：
比较法：

估价对象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太慈桥，用途为住宅用房。近期周边同类或类似房地产交易案例较多，符合比较法的选用及应用条件。
收益法：
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其主要功能为居住自用，租赁收益非其价值主要来源；住宅市场价格主要由区位、配套、供需等因素决定，租金对价值支撑作用较弱，且还原率难以客观确定。故，本次估价不采用收益法。
成本法：

估价对象为已建成单套现房，不具备独立开发建设条件，但收益法收益乘数不足以体现其价值，成本法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房地产的价格构成且估价对象房地产其各项成本能比较准确的测算。
假设开发法：
估价对象为已建成房地产，不符合假设开发法应用条件及适用范围。
经上述分析，本次评估可选用的估价方法为比较法和成本法。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当估价对象适用两种或两种以上估价方法时，宜同时选用所有适用的估价方法进行估价。故，本次评估选用比较法和成本法进行测算，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
（二）估价的思路
1.XX部分

（1）估价方法1（见模版）
（2）估价方法2（见模版）

（3）将以上测算结果算术平均得到估价对象XX部分房地产价值。
2.XX部分

（1）估价方法1（见模版）
（2）估价方法2（见模版）

（3）将以上估价方法1和估价方法2测算结果算术平均得到估价对象XX部分房地产价值。

3.将上述各部分估价结果加总求取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

本报告最终估价结果采用价税合计的形式。其中：成本法/收益法/假设开发法的直接测算结果均不含增值税，需在其直接结果之上加计销项税额，转化为价税合计结果。对于销项税率的计取，基于估价的谨慎性原则以及对估价对象作为经营性物业其典型市场参与者为一般纳税人的判断，统一采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计税口径，即适用税率为9%计算。比较法因选取的可比实例成交价格直接反映了市场价税合计总价，因此该方法直接推导出的比较价值即为价税合计的结果。
五、估价测算过程  
估价对象面积指标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不动产权证书》[]，估价对象土地面积为XX平方米。OR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不动产权证书》[]，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地块土地面积为XX平方米，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以《文件名》中载明的为依据，为xx平方米OR按建筑面积分摊原则计算为xx平方米。

（如为自行计算得出，需列明计算过程）
根据为《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书》[]/《文件名》[]（按测算需要、依据实际面积依据列示），估价对象建筑面积详见下表：

面积指标
	项目
	土地面积
	建筑面积
	分摊设备用房建筑面积

	
	
	合计
	地上
	地下
	

	经营性用途
	
	
	
	
	
	

	
	
	
	
	
	
	

	
	
	
	
	
	
	

	
	
	
	
	
	
	

	
	小计
	
	
	
	
	

	非经营性用途
	
	
	
	
	
	

	
	
	
	
	
	
	

	
	小计
	
	
	
	
	

	合计
	
	
	
	
	


单位：平方米
注：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计算估价对象中XX和XX用途的收益价值，因收益法中年经营费用计算的需要，其中维修费及保险费率分别以各用途建筑物重置价和建筑物现值为基数进行计算，考虑到项目成本的完整性，本次测算中设备用房等非经营用房的建造成本由经营性用途分摊体现，故将设备用房等非经营性用途建筑面积分摊至各经营性用途中。

分摊土地面积及分摊设备用房面积计算过程如下：
1）经营性用房规划总建筑面积＝＋－×÷（平方米）

2）非经营性用房规划总建筑面积＝（平方米）

3）XX用房分摊土地面积＝（平方米）

4）XX用房分摊土地面积＝（平方米）

5）XX用房分摊土地面积＝（平方米）

6）XX分摊设备用房规划建筑面积＝（平方米）

7）XX用房分摊设备用房规划建筑面积＝（平方米）

（一） 估价方法1
（二） 估价方法2
六、估价结果确定

（一）评估价值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在确定评估价值前，应对所选用的估价方法的测算结果进行校核。当选用两种估价方法进行估价时，需对两种方法的测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检查内容为：

1. 估价计算的正确性；
2. 估价基础数据的正确性；
3. 估价参数的合理性；
4. 估价计算公式的恰当性；
5. 不同估价方法的估价对象财产范围的一致性；
6. 不同估价方法的估价前提的一致性；
7. 估价方法的适用性；
8. 估价假设的合理性；
9. 估价依据的正确性；
10. 估价原则的正确性；
11. 房地产市场状况的特殊性
本次评估选用的估价方法为XX法和XX法，评估专业人员对上述11条内容逐一进行了校核和比较分析，经检查：
1. 测算过程中所代入的基础数据是正确的；
2. 两种方法的计算过程正确、公式恰当，估价参数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估价对象的财产范围和估价前提是一致的；
3. 经前述方法分析，两种估价方法均适用于本次评估估价对象类型的房地产；
4. 方法中应用的估价假设合理，估价依据和估价原则正确；
5. 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及估价对象同类型房地产市场不存在特殊情况；
6. 两种估价方法的测算结果差异（高低差）为XX%，为合理范围（未超过10%）/存在一定的差异（10%~20%之间）。
经上述检查分析，本次评估所选用估价方法的测算结果无差错且其之间的差异处于合理范围，不存在不合理差异，可进一步根据估价目的及各方法的适用程度、数据可靠程度、测算结果之间差异程度，选用简单算术平均或加权算术平均法计算除综合测算结果。
本次评估针对估价方法的适用性、数据可靠程度以及估价结果的现势性三个方面，分别对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估价方法进行打分评价，按照对估价结果可靠性的影响程度，分别赋予估价方法的适用性一项为20分分值，数据可靠程度及估价结果的现势性各15分分值，其中，数据可靠程度又分为方法所要求的资料完成性、参数选取的客观性以及参数确定的时效性共三个小点，分别赋值5分。本次评估所选用的估价方法打分如下：
估价方法打分评价体系
	评价因素
	标准分值
	打分考虑因素
	XX用途

	
	
	
	XX法
	XX法

	估价方法的适用性
	20
	1.估价方法选取分析充分、合理，取20分；
	20
	20

	
	
	2.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充分、合理，取15分；
	
	

	
	
	3.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不充分，取5分；
	
	

	数据可靠程度
	估价方法所要求的估价资料的完整性
	5
	1.估价资料完整，来源依据充分，取5分；
	3
	3

	
	
	
	2.估价资料有欠缺，来源依据较不充分，取3分；
	
	

	
	参数选取的客观性
	5
	1.参数从市场上获取，或从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上获取，取5分；
	3
	3

	
	
	
	2.部分参数为自行分析取得，理由较充分，取3分；
	
	

	
	参数确定的时效性
	5
	1.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且距价值时点未超过1年，取5分；
	5
	5

	
	
	
	2.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但距价值时点超过1年未超过3年，取3分；
	
	

	估价结果的现势性
	15
	1、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市场价格水平一致，且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15分；
	15
	10

	
	
	2.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基本一致，且适当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10分；
	
	

	
	
	3.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有一定差距，且适当考虑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5分；
	
	

	分值
	50
	-
	46
	41


（综合各方法结果及上表对各方法的打分评价确定最终评估结果的计算方法）
经测算，XX法估价结果为XX万元，XX法估价结果为XX万元，两方法的测算结果差异。按上表所列打分评价结果，XX法分值为XX分，XX法分值为XX分，两方法可靠性分析。故，本次评估采用加权简单算术平均法计算最终评估价值，则有： 
评估价值
总价＝（XX＋XX）÷2＝XX（万元）OR XX×XX%＋XX×XX%＝XX（万元）
楼面单价＝XX×10000÷XX＝XX（元/平方米）

其中：（如为多套房产用楼面单价一修多计算，此处建筑物/土地分值也应先出单价再出总价）
建筑物与土地的价值采用收益法中建筑物及土地的年净收益比率计算。其中，建筑物及土地的年净收益采用直接资本化法计算。公式为年收益＝价值×资本化率。根据上述收益法计算，估价对象建筑物现值为XX万元，房地产年净收益为XX万元。评估专业人员通过对估价对象周边同类型房地产市场的调查，取建筑物资本化率为X%，则有： 

建筑物年净收益＝XX×XX%＝XX（万元）

建筑物价值＝XX×XX÷XX＝XX（万元）

建筑物楼面单价＝XX（元/平方米）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XX－XX＝XX（万元）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楼面单价＝XX（元/平方米）

OR估价对象建筑物价值按照成本法测算结果中建筑物价值与成本价值比例计算得出，则有：
建筑物价值＝XX×XX÷XX＝XX（万元）

建筑物楼面单价＝XXXXX×10000÷XX＝XX（元/平方米）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XX－XX＝XX（万元）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楼面单价＝XX－XX＝XX（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确定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本次评估的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附   件

1. 《估价委托书》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权属证明复印件
5. 可比实例位置图及外观照片
6. 专业帮助情况及相关专业意见：本次评估没有相关专家或单位提供专业帮助

7. 其他文件资料
8. 不动产权利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9. 估价委托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0.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1. 房地产估价机构估价资质证书复印件
12.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评字2026-1-0194-F01HDZC3号





估价项目名称：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太慈桥，东至南明河、南至玉厂路、北至小车河、西至花溪大道融创·九璟湾（城市综合体）A1#楼（A1）1单元2层1号等44套住宅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





估价委托人：


嘉兴琨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郑燚（注册号：1120070131）、冯德智（注册号：1120250060）





估价报告出具日期：


2026年4月9日





房地产估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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